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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制定之。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發揮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力，達成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之目的。

第　三　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

第　四　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軍事武力，包含陸軍、海軍、空軍組成之軍隊。

作戰時期國防部得因軍事需要，陳請行政院許可，將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裝團隊，納入作戰序列運用之。

第　五　條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安全。

第　六　條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

現役軍人，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擔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職務。

二、迫使現役軍人加入政黨、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之活動。

三、於軍事機關內部建立組織以推展黨務、宣傳政見或其他政治性活動。

現役軍人違反前項規定者，由國防部依法處理之。

第二章　國防體制及權責

第　七　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體制，其架構如下︰

一、總統。

二、國家安全會議。

三、行政院。

四、國防部。

第　八　條　　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為三軍統帥，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

第　九　條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國防大政方針，或為因應國防重大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第　十　條　　行政院制定國防政策，統合整體國力，督導所屬各機關辦理國防有關事務。

第十一條　　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應發揮軍政、軍令、軍備專業功能，本於國防之需要，提出國防政策之建議，並制定軍事戰略。

第十二條　　國防部部長為文官職，掌理全國國防事務。

第十三條　　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置參謀總長一人，承部長之命令負責軍令事項指揮軍隊。

第十四條　　軍隊指揮事項如下︰

一、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

二、軍事情報之蒐集及研判。

三、作戰序列、作戰計畫之策定及執行。

四、軍隊之部署運用及訓練。

五、軍隊動員整備及執行。

六、軍事準則之制頒及作戰研究發展。

七、獲得人員、裝備與補給品之分配及運用。

八、通信、資訊與電子戰之策劃及執行。

九、政治作戰之執行。

十、戰術及技術督察。

十一、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事項。

第三章　軍人義務及權利

第十五條　　現役軍人應接受嚴格訓練，恪遵軍中法令，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確保軍事機密，達成任務。

第十六條　　現役軍人之地位，應受尊重；其待遇、保險、撫卹、福利、獎懲及其他權利，以法律定之。

第十七條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之教育、任官、服役、任職、考績，以法律定之。

第十八條　　現役軍人及其家屬、後備軍人之優待及應有之權益，以法律保障之。

第十九條　　軍人權利遭受違法或不當侵害時，依法救濟之。

第四章　國防整備

第二十條　　國防部秉持全般戰略構想及國防軍事政策之長期規劃，並依兵力整建目標及施政計畫，審慎編列預算。

第二十一條　　國防兵力應以確保國家安全之需要而定，並依兵役法令獲得之。

為維持後備力量，平時得依法召集後備軍人，施以教育訓練。

第二十二條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應依國防政策，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武器裝備，以自製為優先，向外採購時，應落實技術轉移，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

國防部得與國內、外之公、私法人團體合作或相互委託，實施國防科技工業相關之研發、產製、維修及銷售。

國防部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及配合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得將所屬研發、生產、維修機構及其使用之財產設施，委託民間經營。

前二項有關合作或委託研發、產製、維修、銷售及經營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行政院為因應國防安全需要，得核准構建緊急性或機密性國防工程或設施，各級政府機關應配合辦理。

前項國防設施如影響人民生活者，立法院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行政院飭令國防部改善或改變；如因而致人民權益損失者，應依法補償之。

第五章　全民防衛

第二十四條　　總統為因應國防需要，得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規定動員事項，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

第二十五條　　行政院平時得依法指定相關主管機關規定物資儲備存量、擬訂動員準備計畫，並舉行演習；演習時得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操作該財物之人員；徵用並應給予相當之補償。

前項動員準備、物資儲備、演習、徵購、徵用及補償事宜，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六條　　行政院為辦理動員及動員準備事項，應指定機關綜理之。

第二十七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於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時，為因應國防上緊急之需要，得依法徵購、徵用物資、設施或民力。

第二十八條　　行政院為落實全民國防，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平時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事任務，得依法成立民防組織，實施民防訓練及演習。

第二十九條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應推廣國民之國防教育，增進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之意識，並對國防所需人力、物力、財力及其他相關資源，依職權積極策劃辦理。

第六章　國防報告

第三十條　　國防部應根據國家目標、國際一般情勢、軍事情勢、國防政策、國軍兵力整建、戰備整備、國防資源與運用、全民國防等，定期提出國防報告書。但國防政策有重大改變時，應適時提出之。

第三十一條　　國防部應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軍事政策、建軍備戰及軍備整備等報告書。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　　國防機密應依法保護之。

國防機密應劃分等級；其等級之劃分及解密之時限，以法律定之。

從事及參與國防安全事務之人員，應經安全調查。

前項調查內容及程序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

第三十三條　　中華民國本獨立自主、相互尊重之原則，與友好國家締結軍事合作關係之條約或協定，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第三十四條　　友好國家派遣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軍隊或軍人，其權利義務及相關事宜，應以條約或協定定之。

外國人得經國防部及內政部之許可，於中華民國軍隊服勤。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三年內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二六九七○號��茲修正國防部組織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國防部部長　唐　飛

國防部組織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　一　條　　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

第　二　條　　國防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有依法指示、監督之責。

第　三　條　　國防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但有緊急情形者，得陳請行政院院長先行令飭停止該項命令或處分之執行。

第　四　條　　國防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行事項。

二、關於軍事戰略之規劃、核議及執行事項。

三、關於國防預算之編列及執行事項。

四、關於軍隊之建立及發展事項。

五、關於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六、關於兵工生產與國防設施建造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七、關於國防人力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八、關於人員任免、遷調之審議及執行事項。

九、關於國防資源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關於國防法規之管理及執行事項。

十一、關於軍法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二、關於政治作戰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三、關於後備事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四、關於建軍整合及評估事項。

十五、關於國軍史政編譯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六、關於國防教育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事項。

十七、其他有關國防事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督事項。

第　五　條　　國防部本部設下列單位，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一、戰略規劃司。

二、人力司。

三、資源司。

四、法制司。

五、軍法司。

六、後備事務司。

七、部長辦公室。

八、史政編譯室。

九、督察室。

十、整合評估室。

第　六　條　　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掌理提出建軍備戰需求、建議國防軍事資源分配、督導戰備整備、部隊訓練、律定作戰序列、策定並執行作戰計畫及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　七　條　　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　八　條　　國防部設總政治作戰局，掌理政治作戰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政治作戰局在三年內改編為政治作戰局。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第　九　條　　國防部設主計局，掌理國軍主計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　十　條　　國防部設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關；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國防部得將前項軍事機關所屬與軍隊指揮有關之機關、作戰部隊，編配參謀本部執行軍隊指揮。

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在三年內改編為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第十一條　　國防部為發展國防軍事科學，得設研究發展機構。

第十二條　　國防部為促進對外軍事關係，得陳請行政院核准，設駐外軍事機構或置工作人員。

第十三條　　國防部置部長一人，特任；副部長二人，特任或上將。

第十四條　　國防部置常務次長二人，均為簡任第十四職等或中將。

第十五條　　國防部置參事六人至九人，主任三人，司長六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中將；副主任、副司長十二人至十八人，處長、主任二十二人至三十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或少將；專門委員十二人至三十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副處長、副主任二十五人至三十五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或上校；科長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上校；秘書十人至二十人，技正三人至八人，稽核二十七人至五十二人，編纂二十三人至四十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中校，其中秘書十人，技正四人，稽核二十六人，編纂二十四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專員七人至十五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或中校、少校；編輯十一人至二十二人，書記官七人至十五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或中校、少校；辦事員十二人至二十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或上尉、中尉、少尉；書記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軍法官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上校；參謀一百七十人至二百九十人，職務列中校或少校，其中五十七人至一百十三人，得列上校。

本法修正公布後三年，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但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第十六條　　國防部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七條　　國防部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依法辦理部本部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八條　　國防部得聘請對國防軍事或其他科學有專門研究或經驗之人員為顧問。

第十九條　　國防部為處理訴願案件，設訴願審議委員會，其委員由參事、有關業務單位主管及部長遴聘之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組成，掌理訴願業務；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二十條　　國防部因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二十一條　　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之文職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二十二條　　國防部辦事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修正條文公布後三年內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任命許錫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素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美玲、石連珠、吳麗玉、陳美綺、潘麗君、陳秋香、黃秀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麗錦、任顯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宋玉英、張淡蟾、李瑞英、陳金村、李瑞玲、呂艾玲、陳秀玟、魏朝令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任命張雍鑫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簡任第十職等總務室主任，陳麗芳為簡任第十職等護理部副主任，張少寧為簡任第十職等企劃室主任，許夙君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室主任。

任命李臺蓉、洪玲華、林宗英、邱馨平、張慧玉、林淑君、劉珊芳、李坤煌、林怡君、張智傑、蘇芳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琇鈺、靳元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麗卿、曾春霞、林金萬、鄭燕玉、傅孟勤、洪美珍、施聰德、王福村、沈翠萍、鄭銀和、陳惠珠、黃江來、陳麗鳳、任良傑、吳愛芸、鄭淑芳、黃智郁、謝季燕、李弘基、郭明瑜、陳清榮、謝婉雯、顏東華、梁秀娟、黃崇惠、陳星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政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碧雲、彭瑞杞、吳賢杰、周媛、黃品堯、吳有生、劉怡君、郭俊廷、潘秀珠、尹立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姿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淑貞、洪隨敏、吳　堮、洪益利、劉桂鳳、胡　瑛、嚴　玲、陳雪昭、游乃中、馬鳳嬌、陳清江、周清義、曾嫣紅、鄭信實、高麗淑、楊庭昌、黃裕倉、劉玉蘭、曾聰邦、王月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淑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肅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任命曾勝裕、李聰明、林坤德、林　莉、魏大衛、張彥丁、余榮秋、馮仁綱、陳錦輝、侯賢遜、王英昌、林秀麗、劉家興、陳阿素、何淑麗、王麗珠、劉淑貞、陳色嬌、翁御中、方玉珠、陳文富、張尉農、黃菊英、林志恒、陳清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麗琴、鄭敏川、黃國樑、戴秋南、楊瑜媛、葉錫鐘、許玉純、陳義丁、林淑娟、陳瑞麒、陳吉祥、鄭春美、王晉財、劉玉姬、徐國彩、許錦生、葉光輝、邱憲圍、李棋財、杜宗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青山、陳家屋、潘祈承、陳怡彰、葉倫旺、王蘭東、陳廷芳、葉忠吉、陳超郡、賴義、翁　言、何瑩軒、黃懋益、鐘榮宗、姜朗彬、張振旺、陳裕三、蕭苑秋、陳國賜、陳村茂、曾振勳、黃斯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麒俊、謝乾文、徐蓮星、羅仁煌、許碧純、盧立強、湯明卿、楊俊雄、蘇新源、黃榮坤、陳易志、謝萬合、李秋金、林建華、顏進益、蔡彬源、陳榮福、簡正剛、黃金生、洪國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竹山、謝福木、范春茂、蔡勝仁、林惠娟、廖秀雲、張雪促、許貴滿、謝秀蓮、石文欽、廖月梅、楊君容、陳萬教、李天錫、李炳燿、王志湧、賴金鑾、許玉樹、王其榕、胡習勝、杜金珠、李玉華、尤結宗、施君玉、吳朝基、郭榮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坤泉、顏孜容、張同進、吳瑞成、張素月、陳深淵、許仁忠、歐陽慧心、陳銘松、王宏文、陳茂林、丁主財、陳忠和、王雪芳、翁男勳、郭明中、翁安利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任命袁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大偉、葉蓮銅、林清華、蔡明洙、郭秋月、徐亞佩、許貴理、林惠娟、張白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宋貴仁、蔣馥英、張逢祥、杜一秀、馬玉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平順、蔡德仁、吳福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聖雄、阮惠玲、林長宏、徐嬿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峰發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二○二五○號��總統府前國策顧問李　模，稟性誠篤，持躬廉介。早歲困苦力學，精研律法，卒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學院法學碩士班，績學淹貫，拔萃超群。學成遄歸，執律師業，兼教上庠，崇法務實，陶成多士。嗣膺任臺灣省教育廳主任秘書、司法行政部參事、教育部政務次長、經濟部政務次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諸職，為國宣力，勞瘁弗辭；嘉猷碩畫，輔弼功深。奉公之餘，潛心著述，律考九朝，策定財經，讜論雅言，為時所重。復創立務實法學基金會，籌辦學士後法律教育計畫，培養優秀司法人才；推動司法改革，提昇裁判素質。晚歲膺聘總統府國策顧問，翊贊中樞，勳華益懋。綜其生平，忠勤恪慎，弘法弼政；盡瘁教育，望重士林。遽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崇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二○三二○號��文學家王昶雄，資性穎秀，志行高潔。早歲負笈東瀛，鑽研齒科，造詣精湛。業餘致力文藝，輒於日本青鳥雜誌等著名刊物，發表宏文，聲華夙著。返臺後，執業齒科醫師，仁心仁術，造福桑梓。並竭全力，推展文運，讜言高論，鼓舞群倫。繼而參與臺灣筆會，出長北臺灣文學總編輯，振興文運，傳道授業，成材綦眾。平生著作等身，以奔流、驛站風情等書，蜚聲文壇，士林望重。綜其生平，盡瘁臺灣文藝復興大業，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統緒，敦世勵俗，德高崇隆。遽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八五五○號��總統府國策顧問劉今程，資質敦篤，器識宏遠。日本明治大學商學研究所畢業。學成遄歸，秉貿遷富國之志，創辦中國理化工業公司、東昌紙器工廠及中央國際租賃公司；嗣任東方聯合公司、華隆股份有限公司、聯誠紡織公司及美成食品工業公司等董事長，經緯萬端，譽滿鄉邦。當選全國商業團體國民大會代表及主席團主席，讜論嘉言，為時所重。曾任國際青年商會全國總會長、世界總會副會長、中美早餐會召集人、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會長；兩膺國際中小企業大會會長，參與國際活動，推動經貿交流，食貨先驅，聲馳寰宇。創立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首任理事長，建制經營，為中小企業之規範；老成持重，成金融機構之偉業。晚歲入贊樞府，聲華益懋。茲聞溘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二五九○○號��監察院前監察委員金越光，賦性弘毅，志行堅貞。幼承庭訓，夙嫻懿則，忠孝傳家，詩書繼世。卒業上海文化學院，英雋秀發，為時所重。北伐期間，於滬、杭地區從事情報活動；抗戰軍興，出入敵後，蹈危履險，恪盡厥職，力保浙西游擊區主要據點，厥功尤偉。當選浙江省臨時省參議會參議員、浙江省參議會參議員，讜論嘉謨，獻替孔多。嗣膺選監察院監察委員，剛毅清穆，柏臺望重。關心民生經濟，參與財政、經濟、交通三委員會，糾彈不法，整肅官常，鐵面無私，迭樹嘉猷。綜其生平，宣力監察制度，澄清中央及地方吏治，公正廉明，勳昭簡冊。遽聞溘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彰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專載���﹏﹏﹏﹏﹏﹏﹏��史瓦濟蘭王國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德拉米尼(H. E. Ambassador Moses Mathendele Dlamini)閣下呈遞到任國書

史瓦濟蘭王國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德拉米尼(H. E. Ambassador Moses Mathendele Dlamini)閣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到總統府向　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總統親予接受。我國參與典禮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丁懋時、外交部代部長李大維、總統府第三局局長黃瀧元及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張雲屏。大使夫人(Mrs. Maria Buyile Dlamini)、大使機要秘書麻思寇小姐(Ms. Vivi K. Maseko)及駐華使館三等秘書馬濟亞先生(Mr. Ambrose H. Maziya)隨同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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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因公布法律，增

加發行公報一號次。












